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家庭驿站等17家社会组织注销“简化清算程序”公示
根据《民政部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民发〔2021〕63号）及《关于简化“僵尸型”社会组织注销登记有关程序的通知》（苏社管〔2021〕27号），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家庭驿站等17家社会组织提出简化清算程序申请，并经业务主管单位核实，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3月17日）。
公示期满若无异议，将按程序予以注销。
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栖霞区数据局提出。以单位名义提出的，须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提出的，须写明联系方式并签名。
联系电话：025-68732183
电子信箱：4327796@qq.com
联系地址：栖霞区数据局行政审批科（栖霞区文苑路118号仙林商务中心2809室）
附件：申请“简化清算程序”社会组织名单

南京市栖霞区数据局
2025年2月17日
[bookmark: _GoBack]申请“简化清算程序”社会组织名单
	序号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类型

	1
	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家庭驿站
	523201133024008007
	民办非企业单位

	2
	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残疾人服务站
	52320113302443157Y
	民办非企业单位

	3
	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站
	52320113087761215G
	民办非企业单位

	4
	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文化指导站
	52320113087762488K
	民办非企业单位

	5
	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志愿者服务站
	52320113087762592P
	民办非企业单位

	6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南炼新村社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站
	52320113MJ5722909J
	民办非企业单位

	7
	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平安志愿者服务中心
	52320113MJ5722968M
	民办非企业单位

	8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志愿者服务站
	5232011308776239X0
	民办非企业单位

	9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文化指导站
	52320113087763675U
	民办非企业单位

	10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站
	5232011308774946XM
	民办非企业单位

	11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残疾人服务站
	5232011330244423XX
	民办非企业单位

	12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滨江社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站
	52320113MJ572287X2
	民办非企业单位

	13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家庭驿站
	523201133024425848
	民办非企业单位

	14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平安志愿者服务中心
	52320113MJ5723039R
	民办非企业单位

	15
	南京市栖霞区滨江社区管理服务站
	523201130670564631
	民办非企业单位

	16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南炼新村社区社工培育发展促进社
	513201133026009684
	社会团体

	17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滨江社区社工培育发展促进社
	51320113302599645U
	社会团体

	
	
	
	

	
	
	
	

	
	
	
	



